
僑生居留證 

� 依身分或所持護照，判別應辦理居留證種類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� 各式居留證辦理流程 

� 持有我國護照�在台灣有戶籍�中華民國身分證 

 

 

 

 

 

 

持我國護照 

持外國護照 

香港、澳門 

有戶籍國民 

無戶籍國民 

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 

台灣地區居留證 

台灣地區居留入出境證 

持停留簽證入台 

持居留簽證入台 

居留簽證 外僑居留證 

外僑居留證 

改辦 辦理 

辦理 

在台有戶籍國民 

持中華民國護照 

或 

入國許可證副本 

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 

辦理遷入登記 

請領中華民國 

國民身分證 入國後 30 日內 

攜帶證件 



 

� 持有我國護照�在台灣無戶籍�申請台灣地區居留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入境後 15 日內 

(以護照上註記入境日期為準) 

持居留證副本 

移民署台中市 

第一服務站 
換領台灣地區居留證 

 

備妥相關證明 

文件 

1. 入境居留申請書 

2. 兩吋白底彩色相片 1 張 

3. 僑居地身分證正、影本各 1 份 (影本正反面印在同一平面上)或護照 

4. 入境日前三個月內經駐外館認證僑居地無刑事犯罪記錄證明書(又稱行

為紙)；未成年人免附 

5. 無戶籍國民護照(有貼「臨人入國許可」) 

6. 入境日起算三個月內健康檢查合格證明-乙表(至行政院衛生署指定外

籍人士體檢國內醫院) 

7. 入學分發通知書正本 

8. 在學證明書(請事先向僑輔室申請) 

9. 回郵信封 NT.29 或親自至移民署台中市第一服務站領取 

10. 費用：NT.1000  

 

中華民國駐外館處 

申請領取入國許可證 

及居留證副本 

於僑居地備妥相關 

證明文件 

移民署台中市第一服務站 

辦理台灣地區居留證 



� 香港、澳門�台灣地區居留入出境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香港、澳門 
移民署台中市第一服務站 

 

1. 入境居留申請書      

2. 兩吋白底彩色相片 1 張         

3. 僑居地身分證:正、影本各 1 份(影本正反面印在同一平面上)  

4. 入境日前三個月內經駐外館認證無刑事犯罪記錄證明書(又稱行為紙)；未滿 20 歲免附 

5. 入境證正本          

6. 入境日起算三個月內健康檢查合格證明-乙表(至行政院衛生署指定外籍人士體檢國內醫院) 

7. 入學分發通知書正本 

8. 在學證明書(請事先向僑輔室申請) 

9. 香港或澳門居民身分確認書 

10. 回郵信封 NT.33,或親自至移民署台中市第一服務站領取 

11. 費用：NT.2600(居留證+入出境證) 



� 持外國護照�以停留簽證入境�改辦居留簽證�外僑居留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持外國護照僑生 

以停留簽證入境 

 

外交部中部辦事處 

持停留簽證辦理居留簽證 

 

移民署台中市第一服務站 

1. 簽證申請表  

2. 兩吋白底彩色照 2 張(6 個月內) 

3. 護照正、影本各 1 份 

4. 入學分發通知書正本(居留效期可申請 6 個月)或在學證明正本(居

留效期可申請 1 年) 

5. 入境日起算三個月內健康檢查合格證明-乙表(至行政院衛生署指

定外籍人士體檢國內醫院) 

6. 在學證明書 

○1已註冊繳費者：攜帶護照、已繳學雜費單據、在學證明書 

(請向僑輔室申請) 

○2尚未註冊繳費者：攜帶護照、在學證明書(請向僑輔室申請) 

7. 費用：NT.3000(簽證費 NT.2200 及改辦費 NT.800) 

*美國地區簽證費為 NT.2300 

1. 外國人居留停留案件申請表 

2. 兩吋白底彩色照片 2 張 

3. 護照及居留簽証正、影本各 1 份 

(影本：居留簽證頁及基本資料頁) 

4. 學生證(已蓋註冊章與用印日期)或在學

證明書(請向僑輔室申請) 

5. 入學分發通知書影本 

6. 回郵信封 NT.29 或親自至移民署台中市

第一服務站領取 

7. 費用：NT.500 

取得居留簽證後 

15 日內 



� 持外國護照�以居留簽證入境�外僑居留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持外國護照僑生 

以居留簽證入境 
移民署台中市第一服務站 

1. 外國人居留停留案件申請表  

2. 兩吋白底彩色照片 1 張 

3. 護照及居留簽證正、影本各 1 份 

(影本：居留簽證頁及基本資料頁) 

4. 學生證(已蓋註冊章與用印日期)或在學證明書(請向僑輔室申

請) 

5. 入學分發通知書正本(居留效期可申請 6 個月)或在學證明正

本(居留效期可申請 1 年) 

6. 回郵信封 NT29 或親自至移民署台中市第一服務站領取 

7. 費用：NT.500 

入境 15 日內 

 



� 居留證延期 

� 辦理台灣地區居留證延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� 辦理外僑居留證延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持台灣地區居留證者 

 

1. 延期留台申請書 

2. 兩吋白底彩色照片 1 張 

3. 台灣地區居留證正本 

4. 在學證明書(至興大入口線上列印或向僑輔室申請) 

5. 回郵信封 NT.29 或親自至移民署台中市第一服務站領取 

6. 費用：NT.300 

居留證到期前 30 日 

 
移民署台中市第一服務站 

 

持外僑居留證者 

 

1. 外國人居留停留案件申請表 

2. 居留證正本 1 份 

3. 護照正本 1 份 

4. 兩吋白底彩色照片 1 張 

5. 在學證明書(至興大入口線上列印或向僑輔室申請) 

6. 回郵信封 NT.29 或親自至移民署台中市第一服務站領取 

7. 費用：NT.500 

移民署台中市第一服務站 居留證有效日期 

到期前 30 天內 

 


